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吸1
忠 蜜―那翳西女

福固痕骨久花花無夜相盒矣醫無弟 

建腎癢羅戰柳柳以夢皺照幸生夢因 

少補一捜快淸入爲遺服方閱及遺先 

林精掃毒樂毒骨報精用服各食精大 

寺生光丹藥丸搜謹丸僅食報各腰不

鲁跌血每每精毎毒誌及星果載家骨足 

外打丸盒盒毎槽丸數固期見有著刺後 
第九毎壹五盒三每言曾之奇爵每痛天 
寄毎盒圓圓豈面盒聊補久效農藥頭失 

費貝五五 圓 五申精精再藥汁暈調 

貴矍圓 五 圓謝生神親房藥眼少

腎之奇肺名痛大 

葡久效農藥頭失

忱血勝往自丸花年

自 丸舊購製不面來 

理肇參夜尋風日白之身買夜但如加 

慶茸夢花流久濁 功體一夢無土更 
鼎三遺保龍虛止雲也日盒遺效色以 

湖鞭精險骨濁捕高均强4中以行水 

寺强丸丹嵌固即華感確支九M勧土
跌種毎每毎歛愈李黄係腎故儿酎寒 

打丸盒倉盒丸丸灼醫肺補托一力冷 

酒每五瓜金毎每貴生農精友日曾致

毎盒圓圓圓盒盒敬之藥生往心見染 

情五 五五三殖大房曲買常中有

圓圓 德之丸一憂西夢五圖

西 

注 

接 

生 

統 

理 

婦 

兒 

內 

外

當标乘原丽百豢效纖秘開啟 

仰施則書療肝外僑百水賀親者 

痛治本述治者母胞發等各以本 

正定醫其可不僑贊白腹而米樂 

顧然生詳將能胞許中施藥所房 

焉妥依賜病親染如久屢丸自自

症雜柳花科全外内童孩婦男埋統 

-liliisiili^ 
症苦 ！

限氣濕疽氣傷筋打濁柳 
2爛風痛鵝咳駁刀卅入! 
愈脚癱療喉嗽骨傷疔骨

皮快探男神佗鴛藥鄙之叮臨不之稱而然用 

膚樂花子效例蒿請人可笑陣言功雄爲三藥

化無捜美處癱證照研 

靈憂毒容女腫身卜究 
水丸丸龍押瘡九夕|醫

能能婦癩門學 

上去人藥牌垂 

百面變水供二 

—毒酒處-函। 

樽樽一米女槽盒必年

央亦退請也者醫軍如 

可縮諸諸請之易用（0） 
憐無存后購經得火上 

小力閉所鄙驗一兵極 

知久目好人豐將之硒 
囘戦三者所富難臨营 

人之思無引鄙求戰氏 

妙毛便非之人也不趣 
手病明三猛尙藥懼譽 

固若白事野堪之能房 
大不矣卽丸自神征函 有醫此金此信其久弊 

良怡至錢儿也用戦吿 
醫貝緊與自諸丹者口 

妙紐耍美舉君殖乃 

藥人之女鼎欲由因 

介生件至之對良平 

請缺枇第力付醫時 

向点人三自娘調訓 

鄙此手件發子製練1 
人等數部百軍得所 

求人有人中而官致

五一例而二 
丿匸 疋 长叫 元 元元 立論

力.什能無

刻何 

製藥
无元

立無動鉄動包疳就都 

止敵情鋼情愈庁由能 

遺猛奇大久白鵝郵配 

精野癢陽戰濁頭付製 
丸丸水丸水九藥上倫

水 諸 

君 

欲 

購 

何

盒樽樽樽樽槽傅 

五h. It ft五二五 
元元元嘉焉元元

處理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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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全俱枕得蓋被 、房一人八、房守人六 、房一人四位設房

燊炎黃人埋代客華埠云 

WONG SUNN
278 Pender St. East 

Vancouver B. C.
Phone Douglas 5670

域埠華客總代理處英昌隆李銓 

Ying Chong Lung Co. Ltd 
647-549 Cormorant St.

Victoria B. C.
Phone 1286

隆德廣理代客華埠厶。

Kwong Duck Lung 
299 Pender St E 
Vancoav-r, B C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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梦
力
妹 

命
科
放 

心 

女V
駭 

沿
步
果
然:
 

，與
像 

套
償S

雲
埠
神
農
大
藥
房
啓 

有
華
陀
之
術

=
三

弟
染
邪
毒
入
骨
痛
苦
難
堪
手
足
不
能
舉
動
幾
乎
成
爲
廢
人
中
西 
一 

醫
嘉
醫
無
效
幸
得
友
人
介
紹
請 
黃
愼
余
先
生
一
醫
治
於
是
三
一 

痛
近
日
更
服 
黄
先
生
自
製
之
二
一
鞭
强
種
丸 
一 

精
神
百
倍
深
感
先
生
之
大
德
故
特
誌
數
言
一

一
固
賢 

一表謝一

者
知
所
問
津
焉 

雲
高
華
吳
鏡
明
恭
頌

0
日
久
虛
濁
丸
第
一
功

柳
白
濁
之
症
即
往
見
西
醫 

效
後
請
中
醫
生
醫
治
則
誤
一 

至
早
晚
流
虛
濁
不
勝
其
煩

各
著
名
之 

之
藥
太
结 

之
如
是
者 

固
歛
丸
二 

法
服
之
現 

良
方
誠
爲

淸
其 

於
茲

神
農
藥
房
購 

參
茸
三
鞭
一

盒
服
之
十
餘
大
果
然
痊
愈
隨 

今
身
體
無
異
十
八
廿
二
歲
時 

日
久
虛
濁
第 
一 功
之
聖
签

强
健
可
餌
良
醫
良
藥 

登
數
言
以 

66 黄
醫
生

旅
雲
高
華
埠
陳'

恭一 

一
胃
首
屈 
一 指

廣
州
市
保*

科
婦
兒
科
專
門
醫
學
校
畢
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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恭
頌
良
醫

弟
染
鵝
頤
粗
症
蒙
極
樂
氏
先
生
醫
愈

昧
舞
地
埠
番
邑
蚌
湖
村
江
佩
吳
敬
頒 

曲
若
弟
前
染
袖U
疳
得
極
樂
氏
先
生
埋
愈
旅
雲
番
邑
周
瑞
宣
傾 

弟
前
面
部
身
部
奇
富
象
極
樂
氏
醫
愈 

旅
雲
開
邑
周
昭
任
順 

弟
染
白
濁
頑
症
蒙
極
樂
氏
先
生
醫
血 

沙
省
余
少
雄
殖 

弟
染
鵝
頤
疳
蒙
極
樂
氏
先
生
醫
血 

旅
雲
郎
開
傾 

弟
染
鵝
嘴
疳
蒙
価
樂
氏
先
生
理
愈 

旅
雲N
湖
村
江
介
珍
頌

@
浪
幵
麻*
■

G
eek  

Lock  

Sie  

C
o・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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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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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
行
處 
極
樂
氏 

雲
中
代
理
處
活
利 
輔
行
公
司 
活
生
藥
行

，./一
活
・
・
則
三
千
餘
金
：
何
難
作
合
浦
珠
還 

・
・
娟
怫
然=：

・
・
墉
毋
再
提
靑
樓
事
：
聞 

上
心
滋
痛
矣
：
實
吿
端
：
儂
今
誓
不
嫁 

人
：
亦
不
作
倚
門
賣
俏
事•
・
然
不
死
・・

事
之
窮
：
庶
於
祈
諭
：
以
策
吉
凶
："

人
言
：
神
莫
靈
於
廣 

淀
省
躬
草
堂•
・
省
射 

禺
株
署
諸
房
科
：
故 

今
三
卜
餘
年
：
其
後
一

仙
：
大
仙
實 

者
，・

61
自
番

署
・•
至

• • ^j  r^  

著
焉
。•

..

.

.

.

.

.

.

..

.

.

.

.

.

.
離
謀
生
活
・
・
惟
有
以
身
傭
役
矣
，・
端
日

..

.
1
.
.
.
.
.
.
.
.
.
.
.

:
大
佳
：
當
大
富
貴
家
庭
之
所
謂
近
身 

誰
是
儂
夫
內

(AI 
(
黃
言
情
一 

傭
役
。■
其
月
薪
已
不
菲
・
・
加
以
親
戚
酬 

娟
日
：
語
有
之
：
金
錢
爲
第
二
生
命
：
酢2
相
當
：
而
以
之
作
會
項
：
恒
見
其 

儂
頻
年
私
蓄
：
已
爲
狼
心
賊
所
騙
去
：
月
進
百
金
・•
然
此
近
身
傭
婦
：
須
綺
年 

留
此
生
命
：
將
胡
爲
者
。・
嗟
乎
救
人
一
玉
貌
・
。性
情
柔
婉
者
：
始
得
入
選
：
婿

十
夫
殷
商

草
堂
爲
弟
子
："
二一|
人 

鄧
善
麟
霍
芝
庭
・
・
而
汪
兆 

:
及
應 »
之 M
翁
：
皆
承 

名
爲
弟
子
也
：
應
芬
夙
小

兆M
兄
弟 

仙
肇
錫
嘉

是
遂
溷
：
當
是
時
：
漢
民
猶
女ZI

三
姑 

觀
書
・
・
胞
妹
日
七
姑
寧
媛
・
・
聞
其
事
： 

願
往
觀
：
而
草
堂
習
不
容
女
子
二
不
得 

往
・
・
扶
乩
必
以
便
・
・
故
以
夜
往
：
旣
至

命
：
勝
造
七
級
浮
屠
・
・
然
救
儂
上
命
：
一
當Z
・・一 

非
所
以
成
慈
善/
一名
也
。。端
慰
之 

：
一
極
當
意
一

矣
：
娟
意
動
曰
：
墉
言

否
：
端
日•• 

一
人
館
在
・•
若 

:
播
言
已
巡

婚
毋
短
見
・
・
須
知
娟
當H
未
移
植
靑
樓
從
速
或
不
可
能
：
第 

:
何
嘗
有
私
蓄
：
旣
移
植
靑
樓
後
：
始 
與
其
會
・•
從
速
亦
無

:
草
堂
弟4

■
■
引
入
涌
・
・
引

克
有
之
。。第
當
時
何
以
不
死
。・
偏
於
今
一
往
薦
人
館
中
：
備
言
其
故
：
館
主
曰
：
出
肅
虫
壇
之
南
：
馬
氏
子
乃
爲
扶
乩.

爲氏子者・・其父業棺一

嶽

日
死
之
：
抑
乂
何
故
。・
娟
日
・
・
此
時
儂 
若
所

人
・•
曾
習
傭
否
：
端
漫
應

首
約
・
・
榮
毒
：
應
若
封
翁
生
時
・•
恆

願
死
。。今
歷
盡
滄
桑 
上
：
館
主
疑
之
：
日
未
曾
爲
傭
：
不
能

閱
歷
木
深
，

:
知
人
心
毒
珀
蛇
蝎
・
・
若
非
一 
死
・•
實 
介
也
： 

難
了
此
孽
債■
。婚
日
：
人
生
不
如
意
者
一

到
坐
肆
門
限
旁
石
臼
食
落
花 

皆
稱
之
日
占
太
爺
，・
兩
世
交

生
・
・
肆
人 

:
故
今
馬 

良
久
良
久 

■
・K
是
廣

〔未
完 
一

爲

:
旣
於
事

■•
事
常
八
九
：
豈
娟
爲
然
・
，娟
勿
死
・・

而
以
冷
眼
看
世
情••
變
全
如
何
程
度
。.

古
應
芬
投
乱
記 

娟
以
培  

®)
。不
免
轉
機 

・
不
死
乂
如
何 
三
月
一 
日
：
胡
漢
民
被
囚
函

■
竹
枝
動
：
盤
沙
瀝
源
有

成
大
仙
來
矣
：
諸
弟
子
皆
跪
拜
・
・
應
芬 

亦
跪
拜
・
・
而
不
良
動
・
・
人
因
掖
之■
・於 

是
馬
氏
子
喃
喃
語
大
仙
：
問
胡
漢
民
吉 

凶
・
・
頃
之
・
・
竹
枝
動
・
・
應
芥
力
視
盤
沙 

:
養
晦
修
吉
四
字
布
沙
上
：
字
勢
作
狂

越
七

:
將
慢
爲
第
六
次
上
嫁
夫
乎
：
所
可
道
一
日
夜
四
鼓
：
古
應
芬
扶
乩
廣
州
城
北
省

也
：
言
之
醜
也
・
・
播
日♦
・
娟
今
以
嫁
人
一
躬
草
堂■
， 

爲
醜
事
乎
：
我
亦
云
然
・
・
第
娟
之
私
蓄
謀
：
然
久.

應
芬
別
漢
民
歸
粵
有
所 

・。稱
病
不
見
人
，・
漢
民

:
從
靑
樓
得
之
・
・
今
盍
向
靑
樓
再
幹
生
一
囚
：
應
苏
怒
然
・
，而
無
計
以
拯
：
維
人

53 香
港
公
報
是
洪
門
新
生
命 
洪
人
急
宜
促
成
之

草
：
不
易
辨
・•
復
請•
・
書
如
故
・•
應
芬 

乃
噓
氣
搓
雙
眼
：
跪
拜
謝
大
仙
指
示
： 

大
仙
行
：
諸
若
子
乃
品
吿
應
芬
・
・
大
仙 

平
昔
靈
驗
也
：
應
芬
稱
異
之
：
明
强
而 

去
後
：
歸
倉
邊
街
家
・
・
家
人
久
候
矣
・
，

之
離
婚
案

於
是
廣
東
省
市
黨
部
・
・
分
令
各
報
・•
不
以
去
：
聞 珍 

—
舌

許
稍
紀
一

言
：
謂
黨

異 

聞

治
下
箝
制
輿
論
之
毒
：
曾
不
前
有
：
而一 

實
施
箝
制
與
論
：
惟
各
省
市
黨
部
職
之 

・
・
廣
東
爲
尤
品
：
今
箝
制
人
者
亦
箝
制

一■二一一  5
一 

匸三
|1 一

繪
畫
者
莫
不
用
筆
一

指
者••

謂之指畫：千百人中罕得其一：蓋一

是
時
漢
民
從
弟
某
生
來
・•
某
生
信
佛
：
於
人
：

(若
使
其 
一 嘗
喑
噎
之
苦
・。 

:
 雖
然
・
。此
何
足
言
：
老 

，•
蓋
以
求
信
其
大
欲
・•
邦 

一
此
始
矣
：

其
造
詣
抵
深
也•
・
近
據
友
一 

有
某
甲
者•
・
獨
善
舌
畫
・•

京 鋪

不
信
仙
：
乃
亦
稱
異
其
須
：
誠
神
之
靈 

•:
皆
爲
安
：
恣
出
吿
所
親
：
於
是
識
者 

乃
日
：
大
仙
誠
有
靈
：
即
今
無
字
報
平 

安
慰
婦
心
「漢
民
被
囚
時
詩
句
」・・
婦
心 

亦
驄
・
而
應
芬
爲
此
・
所
謂
事
急
制
心
： 

不
揮
所
取•
紀
之
也
・
閔
其
跋 *
・
・
亦
以

以
增
其
閱
一 

介
所
爲
如 

國
多
故
：

案
上
・
・
以
舌
舐
濃
墨
・
・
然
後
伸
舌
於
紙 

上
塗
之
・
・
縱
橫
如
意■
・
不
久
即
成
：
視 

之■
・
人
物
山
水
花
卉
：
無
不
神
肯
：
據 

某
甲
云
・
・
此
種
舌
畫
：
得
自
秘
傳
・
・
須 

精
力
富
强
者
始
克
學
習•
・
蓋
作
畫
時
須 

將
全
力
運
於
舌
尖
・
，極
易
感
頭
眩
：
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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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州
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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廣
州
市
越
一
秀
街
十
一 
一
號
二
樓 

:
有
男
子
李
春
芳
：
年
約
三
十
一 
一歲・・ 

IH
門
縣
人
：
於
民
國|
七
年
三
月
・
・
遇

其
篤
友
誼
也■
雖
然
，是
頰
於
婦
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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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 

妖 

鏡

畫
前
一

酒
一 
杯
・
籍
以
一

少
一
年

，一566^龄

法
、 

自
胡
漢
民
利
用
其
黨
中
央
宣
傳
部
：
布 

其
甘
國
民
會
議
議
約
法 
一 
文
於
世
・・ 

掀
起
大
波
・
・
風
雲
變
色
：
於
是
蔣
老
介 

知
人
不
盡
我
同
：
果
有
師
其
法
者
紛
紛 

起
：
則
吾
説
可
爲
搖
：
因
立
以
中
央
常 

委
名
義
：
致
魚
電
各
省
市
黨
部
：
定
國 

民
會
議
宣
傳
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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：
今
後
宣
傳
部
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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得
隨
意
議
論
中
央
大
政
・♦
有
所
議
・
・
稍 

違
大
綱
規
定
者
：
其
是
叛
國
：
必
撤
懲

時
曾
人
行
伍
・
今
以
畫
自
遣
・
惟
精
力
就 

衰
・
頰
思
得
人
而
授
。以
免
此
道
失
傳
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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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
國
時
：
粤
人
有
售
書
於
齊
市
者
・
・
斯 

時
公
西
華
使
於
齊
。・
購
粤
謳
一 
册
：
見 

乜
字
：
因
不
識
・
・
歸
問
諸
同
學
：
子
路 

日
是
也
「認
是
也
字
」・。 
子
貢
日
非
也

媒
介
紹
娶
大.

馮
恩
普
之
女
美
娟

爲
妻
：
結
婚
後
・
・
夫
妻
感
情
雖
不
品

好
：
但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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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春一

芳
具
呈
法
院
民
事
調
解
處
：
謂
民
三
代 

單
傳
：
續
嗣
情
切
：
但
其
妻
結
婚
以
來 

:
不
願
生
產••
請
求
准
予
離
異
：
以
免

絶
後
等
情
・
・

不
能
一

妻
生
産
子
女
：
在
婚
之
前
：
亦
未
有
包 

他
日
必
生
子
之
條
件
：
所
請
理
由
不
足

「指
非
也
字
」・•
以
間
孔
子••
一

若

:
勤
令
雙
方
囘
家
・
宜

。將
來
當 

口
羞
出
庭

是
也
・
・
直
在
其
中
矣
「也
字
多
一
直
筆
」 

■
・
至
今
尙
在
研
究
云
。■

一
懲
・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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井
令
此
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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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大一

講声榮
歸
祖
國
由
雲
埠
開
往 

天
過
太
平
洋
至
横
濱
上

海
备
碼
頭
搭
客
上
埠
遊

覓風

佳
極
美
之

宣機

冰I
I

—
丸

四
月 

lit 
號 
日
触
丸
由
云
埠
開 

五
月
拾
三
號 
静
岡
丸
由
城
埠
開 

五
月
廿
八
號 
平
安
丸
由
云
埠
開 

六
月
卜
號
 
橫
濱
丸
由
城
埠
開

六
月
廿
五
號
冰
 

七
月
九
號
日
一

云
埠
開 

云
埠
開

七
月
廿
貳
號 
靜
岡
丸
由
城
埠
開 

定
位
請
早
免
至
額
滿
見
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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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
月 
六
號
 
平
安
丸
由
云
埠
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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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集
中
人
才
振
興

黨
務
開
設
旅
館
所
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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待
海
外
囘
國
昆
仲
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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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
濟
其
爲
重
要
早
在
洞 

鑒
故
能
踴
躍
認
股
也
今 

坎
美
兩
屬
招
股
爲
日
已 

久
虚
當
結
束
而 #
價
低

廉
時
機
難
得
豈
町
錯
過 

務
望
次
美
兩
屬
各
埠
招 

股
員
認
真
負
責
催
收
凡

已. 請一

歌
之
昆
仲 

淸
微
未
認

者
亦
望
補
認
即
交
限
於 

本
月
内
寄
到
本
處
以
便 

彙»
便
洪
門
向
内
發
展 

之
事
業
早
日
觀
成
有
厚 

幸
焉
此
佈

民
國
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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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
月
士
一
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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